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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领域

彭竹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为争议解决，包括国际/涉外商事仲裁、商事诉讼、家事诉讼业务等领

域。

近期代表项目与案例

国际仲裁及涉外商事仲裁案件

代表一家BVI投资人针对其投资公司就股权回购相关的合同纠纷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港仲”）的仲裁

程序；

代表一家香港公司针对境内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的关联公司就股权转让相关的担保合同纠纷在港仲的

两个仲裁程序，成功根据内地和香港的保全安排实现境内对被申请人的财产保全并获得胜诉裁决；

代表一家中国游戏公司针对一家国际知名游戏发行公司就发行合同纠纷在港仲的程序，实现优势和

解；

代表一家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及其多数股东针对其少数股东就股权转让纠纷在港仲的两个仲裁程序，

该案涉及复杂的VIE架构、中国相关部门的审批等交易内容；

代表一家中国活性炭生产商与其外国合作伙伴针对合作经营合同履行中产生的及相关的商业纠纷在港

仲的仲裁案；

代表一家在加拿大上市的能源公司针对一家世界五百强的中国能源公司就合作开采、销售海上天然气

引发的纠纷参加临时仲裁程序，该程序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案件涉案金额逾人民

币20亿元；

代表一家中国纺织公司与美国纺织公司的两个子公司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新仲”）的两个仲裁

案，涉案标的逾2600万美元； 

代表数家境内国企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针对其相对方就股权转让及回购的合同

纠纷，涉案标的近人民币100亿元；

代表一家著名基金投资人在贸仲与其相对方的药品委托生产合同争议，涉案标的数十亿元，且涉及股

权转让、药品监管规则等复杂问题；

代表数位境内自然人在贸仲与其相对方的合同争议，涉案标的近人民币7亿元，且涉及复杂的事实背景

和在先法律程序，并涉及香港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之争；

代表多起在贸仲的涉及VIE架构的企业股权回购案件，获胜诉裁决；

代表一家境内国企在贸仲针对其海外电厂建设项目的合同纠纷，以优势地位和解；

代表一家诺基亚公司与中国国有企业在贸仲依ICC仲裁规则进行的仲裁案，涉案标的逾人民币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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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加拿大上市石油开发企业与其中国合作开发者、天然气销售代理人、下游买家等在贸仲的系列仲

裁案，涉案标的高达数十亿人民币，以优势地位和解；

代表两家香港公司与其中国国有合作方就合作经营公路的合作经营合同纠纷在贸仲的仲裁案，涉案标

的高达3亿人民币，获胜诉裁决；

代表一家英国钢铁贸易商与其美国供货方在贸仲的产品质量纠纷案，获胜诉裁决；

代表一家新加坡大型房地产企业与其中国合作方在贸仲的仲裁案，获胜诉裁决；

代表一家全球大型零售商与其中国出租方在贸仲的仲裁案，获胜诉裁决；

代表一家新加坡钢铁销售商与其香港供货方在贸仲的仲裁案，获胜诉裁决；

代表一家印度风机生产商在中国的子公司与其中国风场业主在贸仲的仲裁案，涉案标的逾人民币6000

万元；

代表一家汽车生产商针对其加拿大供应商在贸仲的仲裁案，涉案标的逾人民币3500万元；

代表一家全球具有领先地位的大型水处理、液体、热能设备制造商与其中国合资伙伴在贸仲的仲裁

案，涉案标的逾人民币2000万元，以优势地位和解；

代表一家瑞士公司针对其中国经销商在贸仲的仲裁案，获胜诉裁决；

代表一位中国投资人与其BVI合作伙伴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仲”）的投资协议纠纷案，涉案标的高达

6000万美元，以优势地位和解；

代表一家中国大型风机制造商与其美国风机部件供应商在北仲的仲裁案，涉案标的逾人民币12亿元，

以优势地位和解；

代表一家中国政策性保险公司就出口信用保险纠纷应对在北仲的数起仲裁案，获得多个获胜裁决；

代表一家香港机械制造公司针对其采购商在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国仲”）的仲裁案，优

势地位和解；

代表一家国企子公司针对另一家巨型中国民企就股权回购纠纷在上国仲的仲裁案，获胜诉裁决；

代表一家国企子公司针对其股权转让方在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国仲”）的仲裁案。

代表一家境内国企在海外（日本、韩国、东南亚、中东）的电厂建设项目提供与业主及分包商之间的

咨询服务。

诉讼案件及家事咨询服务

代表数家公司在中国法院的合同纠纷案件（如一家中国大型国企在北京法院的涉案标的超过人民币12

亿元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四家香港公司与其中国国有合作方就合作经营高速公路的合同纠纷在山东法

院的诉讼案；一家中法合资企业与其设备供应商就合同纠纷在北京法院的诉讼案；一家全球具有领先

地位的提供高效开采方案公司的子公司针对其客户在中国新疆、内蒙古法院进行的产品采购合同纠纷

案；一家在加拿大上市的能源公司针对一家浙江国有能源公司就天然气销售引发的纠纷在浙江法院进

行的诉讼案；一家知名四大咨询公司与其客户在内蒙古法院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一家山东企业与其

合作伙伴就其股权转让合同在山东法院的诉讼案等；一家山西国企与其业主在内蒙古法院的电站工程

合同纠纷案件）；

代表数家银行在中国法院的金融借款合同及相关的担保合同纠纷案件；

代表多家公司在中国法院的侵权纠纷案件、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等案件（如一家世界领先的航空产品制

造商针对多个中国自然人在北京法院提起的航空运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应诉，原告提出总计达人民

币3.15亿元的赔偿请求，同案被告包括来自地处不同国家的承运人、飞机制造商、保险人等；一家世

界知名制造商在辽宁法院的产品侵权责任案件；一家法国基金在四川法院的债权人代位权诉讼案件

等）；

代表数家公司在中国法院进行（国际）仲裁程序相关的管辖权异议、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保全程

序、裁决的撤销、承认与执行程序；

代表自然人在中国法院进行家事诉讼程序（包括婚姻、继承等），并提供关于个人/家庭财富管理及传

承方面的咨询服务。尤其擅长跨境家事问题的解决。

出版物/文章



2023年9月至2024年6月参加并完成国际商会仲裁院（ICC）高阶仲裁员培训共计八个单元53小时。

2023年参加编写《2023年国际比较法律指引，石油&天然气法规，第18版，中国篇》。

2024年参与编写《纽约公约在中国见证成长》、《中国商事仲裁最佳实践》（待出版）。

2025年参与修订《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当事人代理指引》。

2025年参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争议解决）第82届会议（电子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

行）。

获奖情况

彭竹律师2023年被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推荐为“45 under 45”中国区候选人名单。

彭竹律师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也是北京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且被评为“优秀委员”。 同时彭律师为北京市律师协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并入选北京市律师协会涉外律

师人才库。

其他履职

彭竹律师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册仲裁员、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调

解员，同时是中国内地多家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包括深圳国际仲裁院、珠海仲裁委员会、西安仲裁委员会、

沈阳仲裁委员会、哈尔滨仲裁委员会、合肥仲裁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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